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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 115 年度第 1 季場地開放使用登記辦法 

一、 依據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辦理。  

二、 目的：為有效利用學校羽球場，提倡正當活動，發展全民體育，增進全民身心     

健康。 

三、 登記日期、地點、方式： 

(一) 登記時間：114 年 12 月 9 日 10:00 起，至 12 月 10 日 12:00 止，截止後會

在本校網頁公告各時段登記人數。 

(二) 登記地點：上網登記（從本校首頁行政公告登入報名。） 

(三) 抽籤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7 日(星期三)，上午 10 時 00 分，採公開抽籤，

由電腦系統亂數抽籤，抽籤結果及備取情形都會公告於本校網頁，請自行

上網查詢。 

(四) 正取及備取繳件時間：正取者請在 12 月 19 日 08:00-14:00 到學務處繳交

租用申請書（附件 1）如有停車需求請繳交停車申請書（附件 2），請務必

出示身份證正本以供查驗，正取者如為外國人請出示居留證，未出示者視

同放棄正取資格，申請書應預先貼妥正取者身份證影本正反面(現場不提供

影印，身分證影本勿列印照片檔，不清晰者一律退件)，如為委託代辦請另

出示代辦人身份證正本並填妥委託書(附件 3）。借用人必須依民法之規定

具備完全行為能力之人。備取者依備取順序通知遞補，繳件時間至 12 月

24 日 12:00 截止，其他規定同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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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借用期間：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3月 31 日。於三個月借用期間內表現優良

者(協助關燈關門窗、整理垃圾及打掃環境等)可續租一次不另行抽籤，並以一

次為限；惟經本校不定期抽查發現未關燈關門窗、垃圾隨意棄置者，將記違規

點數 1點，其違規點數記滿 3 點者，不適用前揭續約一次之規定。 

五、 場地及使用時段： 

（一）禮堂使用時段： 

1. 每週一至週五 06：00~07：00；19：00~21：00 

2. 週六 14：00~16：00；16：30~18：30；19：00~21：00  

3. 週日 08:00-10:00 ；10：30~12；30；13：30~15：30；16：30~18：30； 

19：00~21：00 

（二）活動中心 3樓使用時段： 

1. 每週一至週五 19：00~21：00 

2. 週六 19：00~21：00 

3. 週日 08：00~10：00 ；10：30~12：30；17：00~19：00；19：00~21：00 

六、 登記方式： 

（一）上網登記，電腦系統亂數抽籤，正取者及接獲通知的備取遞補者請下載場

地租用申請書填寫好於規定時間內繳件（請下載今年度最新表格使用，更

改表格或使用以前年度之表格，一概退件)。 

（二）現有承租球隊須繳回場租保證金收據，及填寫保證金退回申請書，如無繳

回則不可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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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次登記以借用人為單位(球隊名稱俟抽中後再告知本校，以不重覆為原

則)，每一借用人同一天限登記一時段，一週最多登記二個時段為限，如經

發現違反本項規定，本校立即取消所有登記資格，借用人不得議異。 

（四）上網登記時請填寫真實資料，星號(*)為必填資料，借用人與聯絡人可不

同人，正取及備取遞補等後續租用事宜，本校將聯繫聯絡人，而非聯繫借

用人。 

（五）同一時段若登記者超過一人以上，採公開抽籤以電腦亂數抽籤方式決定，

若抽中者同時抽中其他場次，則依抽中者意願選擇一個場次，另一場次則

放棄，依備取順序通知備上，若備取者已抽中其他場次，則喪失備取資格。 

例如：A先生登記禮堂週一晚上時段和禮堂週六早上時段，抽籤結果週一

時段正取，週六時段備取 1，若週六時段的正取者放棄，因 A先生已正取

週一時段，所以週六時段喪失備取資格，由備取 2遞補備上。 

（六）借用場地不得有營業行為，各場地以全部借用為原則，不受理分租。 

七、 使用費用： 

   1、禮堂(三面球場)：每小時 600 元。 

   2、活動中心 3樓(四面球場)：每小時 900 元。 

3、借用以季收費，按實際次數計算。 

八、 繳費日期：預訂於中華民國 115 年 1月 5 日至 12日。(逾時以候補單位遞補)。 

以下空白 


